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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 
 

謹此提述合和實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六

日之有關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（「該

公告」）。 

 

本公司謹此澄清及更正該公告之中文翻譯如下： 

 

於該公告第五頁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」一段所披露之「a slight increase 

of HK$1 million」之中文翻譯應為「輕微增加港幣100萬元」而非「輕微增

加港幣1億元」。 

 

該公告之英文版本毋須作出更改，且以上澄清對該公告中文版本所載的其

他資料並無影響。 

 
 承董事會命 
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
 公司秘書 

 禤寶華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董事會由 7 名執行董事胡應湘爵士（主席）、何炳章先生（副主席）、胡文新 

先生（董事總經理）、郭展禮先生（董事副總經理）、楊鑑賢先生、王永霖先生及梁國基 

工程師；2 名非執行董事胡爵士夫人郭秀萍女士及李嘉士先生；以及 5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文佳先生、 

陸勵荃女士、陳祖恒先生、嚴震銘博士及中村亞人先生組成。 

 


